
教学（科研）岗位考核条件修订内容 

一、2013 年修订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 原一等、二等岗位条件“当年主讲必修课或学位课 

1 门以上，完成教学工作量 260 学时以上”修改为“当年至少 

主讲1门本科生必修课或研究生学位课， 完成教学工作量150 

学时以上”。 

（二） 原三等岗位条件“当年主讲必修课或学位课 1 门以 

上，完成教学工作量 260 学时以上”修改为“当年至少主讲 1 

门本科生课或研究生课，完成教学工作量 150 学时以上”。 

（三） 原四等岗位条件“当年主讲必修课、 学位课或限定 

选修课 1 门以上，完成教学工作量 240 学时以上”修改为“当 

年至少主讲 1 门本科生课或研究生课，完成教学工作量 150 

学时以上”。 

（四） 原五等岗位条件“当年完成教学工作量 220 学时以 

上”修改为“当年完成教学工作量 150 学时以上”。 

（五） 原六等岗位条件“当年完成教学工作量 180 学时以 

上”修改为“当年完成教学工作量 150 学时以上”。 

二、2009-2012 年修订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原一等岗位条件第 4 条补充“被 SCI 收录的本专 

业学术论文影响因子累计达到 4.0 以上”。 

（二） 原二等岗位条件第 7 条修改为“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

作者发表被 SCI 收录的本专业学术论文 2 篇以上(含 2 篇)， 

或被SCI收录的本专业学术论文影响因子累计达到 2.0以上，



或被 EI、ISTP、ISSHP、CSSCI 收录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4 篇 

以上(含 4 篇)”。 

（三） 原四等岗位条件第 1 条补充“基础理论课教师课题 

经费不做要求”。 

（四） 原四等岗位条件第 6 条补充“基础理论课教师以第 

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或所从事教学领域权威期刊上发表 

学术论文 1 篇以上（含 1 篇），或在省级期刊发表教改或学 

术论文 3 篇以上（含 3 篇）”。 

（五）关于各等级条件中的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”、 

“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”、“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”、“国家 

教学名师”、“省级教学名师”、“校级教学名师”等荣誉称号， 

均为包括考核年份在内的近三年内获得的。 

（六）原一等岗位第 3 条及二等岗位第 1 条中的  “国家 

自然科学基金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）课题”修改为“国家级课 

题”。 

（七） 《沈阳农业大学中文权威学术期刊目录》（沈农大 

学科〔2010〕 1 号）（附件 9）中所列期刊均按“中文核心期刊” 

以上认定。


